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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大龙头成长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私募基金合同补充协议之一（2026年1月）》生效公告

本管理人【上海证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确认全体投资者均已签署《证大龙头成长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私募基金合同补充协议
之一（2026年1月）》。本管理人承诺对前述协议签署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本管理人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合同的约定，恪
尽职守、诚实守信，切实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管理人承诺已将本补充协议发送给电子签约平台（如有）、代销机构（如有），并确保投资者通过电子签约平台或代销机构
签署的本产品合同法律文件是完整的。如因管理人未及时将本补充协议或本产品所涉及的其他需要投资者签署的合同法律文件
发送给电子签约平台（如有）、代销机构（如有），导致投资者未完整签署本产品所涉及的全部合同法律文件，则由此引发的
法律纠纷和责任，由管理人承担，托管人不承担责任。

本补充协议生效日期为：2026年01月08日。

特此公告。

管理人：【上海证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01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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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同意签署该文件，并承认数字签名的法律效力。




